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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月6日（星期一）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月6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月6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月6日9:15-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金石大道303号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刘伟先生。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公司于2024年12月21日、2025年1月2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
知》、《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63人，代表股份1,019,997,98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21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002,787,72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25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0人，代表股份17,210,2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995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61人，代表股份 72,802,78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2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55,592,52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6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0人，代表股份17,210,25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59％。

（二）出席（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1,082,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95％；反对 3,

89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79％；弃权11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8,788,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862％；反对3,89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550％；弃权115,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8％。

本议案关联股东重庆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664,900,806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公司聘请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任为、胥志维律师

对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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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1月6日，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月3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
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2人）。会议由董事长刘燕华女
士主持，公司总裁及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CART TIRE CO.,LTD.（以下简称“CART TIRE”）系公司通过境外全资子公司在柬埔寨设立的全

资公司，主要从事轮胎产品的生产经营，也是柬埔寨第一家轮胎生产企业。CART TIRE年产900万条
半钢子午线轮胎项目、年产1,2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项目及年产165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项目均已
实现批量化生产运营。为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CART TIRE拟在前期年产165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
项目基础上投资建设“柬埔寨全钢子午线轮胎扩建项目”，项目建设完成后，预计新增年产165万条全
钢子午线轮胎的生产能力。项目投资总额 9,348万美元，其中：建设投资 6,118万美元、流动资金 3,
230万美元。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以下简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
“柬埔寨全钢子午线轮胎扩建项目”暨对相关子公司增资的公告》（临2025-004）。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3票，反对0
票，弃权0票），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关于对相关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满足“柬埔寨全钢子午线轮胎扩建项目”的建设资金需求，公司拟对相关子公司进行增资，具

体增资路径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 SAILUN INTERNATIONAL HOLDING (HONGKONG) CO.,LIMIT⁃
ED.（以下简称“赛轮香港”）增资 9,348万美元；赛轮香港对其全资子公司 SAILUN INTERNATIONAL
HOLDING (SINGAPORE)PTE.LTD.（以下简称“赛轮新加坡”）增资9,348万美元；赛轮新加坡对其全资
子公司CART TIRE增资9,348万美元。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柬埔寨

全钢子午线轮胎扩建项目”暨对相关子公司增资的公告》（临2025-004）。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3票，反对0

票，弃权0票），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01058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临2025-004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
“柬埔寨全钢子午线轮胎扩建项目”

暨对相关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项目名称：柬埔寨全钢子午线轮胎扩建项目
● 投资金额：9,348万美元，其中：建设投资6,118万美元、流动资金3,230万美元。
● 增资标的名称及金额：公司拟对赛轮香港、赛轮香港拟对赛轮新加坡、赛轮新加坡拟对CART

TIRE分别增资9,348万美元。
● 特别风险提示：
1、未来国内外市场、融资环境与政策、国际政治环境及经济形势存在发生变化的可能，项目的投

资计划可能根据未来实际情况调整，存在不能达到原计划及预测目标的风险。
2、本投资项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获得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发改、商务、外管等）的审

批或备案，项目规模和建设进度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CART TIRE CO.,LTD.（以下简称“CART TIRE”）系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

过境外全资子公司在柬埔寨设立的全资公司，主要从事轮胎产品的生产经营，也是柬埔寨第一家轮
胎生产企业。CART TIRE年产9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项目、年产1,2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项目及
年产165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项目均已实现批量化生产运营。为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CART TIRE
拟在前期年产165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项目基础上投资建设“柬埔寨全钢子午线轮胎扩建项目”，项
目建设完成后，预计新增年产165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的生产能力。项目投资总额9,348万美元，其
中：建设投资6,118万美元、流动资金3,230万美元。

为满足该投资项目的建设资金需求，公司拟对相关子公司进行增资，具体增资路径为：公司对全
资子公司 SAILUN INTERNATIONAL HOLDING (HONGKONG) CO.,LIMITED.（以下简称“赛轮香
港”）增资 9,348 万美元；赛轮香港对其全资子公司 SAILUN INTERNATIONAL HOLDING (SINGA⁃
PORE)PTE.LTD.（以下简称“赛轮新加坡”）增资9,348万美元；赛轮新加坡对其全资子公司CART TIRE
增资9,348万美元。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

的议案》《关于对相关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相关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连续12个月内
未经董事会审议的对外投资累计金额达到了需董事会审议的标准（含本次投资事项），因此将该事项
提交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柬埔寨全钢子午线轮胎扩建项目
2、项目规划：年产165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
3、项目实施主体：CART TIRE
4、项目实施地点：柬埔寨柴桢省柴桢市
5、项目建设期：9个月
6、项目总投资：项目投资总额 9,348万美元，其中：建设投资 6,118万美元、流动资金 3,230万美

元。本项目所需资金拟通过CART TIRE的自有资金解决。
7、经济效益：本项目预计实现年平均营业收入24,473万美元，实现年平均净利润4,712万美元。

根据财务分析评价结果，项目净利润率为19.25%，项目投资回收期为2.23年。
8、市场定位：北美市场与柬埔寨本地市场。
9、项目审批及备案情况：项目尚需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发改、商务、外管等）的审批或备案。
三、项目建设主体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CART TIRE CO.,LTD.
2、注册地：柬埔寨柴桢省柴桢市一号路齐鲁柬埔寨经济特区
3、注册编号：1000047387

4、成立时间：2021年2月5日
5、注册资本：26,900万美元
6、主要经营范围：轮胎生产经营等
7、公司董事：姜仁双
8、股权结构：

9、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美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所有者权益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40,913.49
10,228.44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84,685.48
39,115.83
45,569.65

2023年度（经审计）

33,115.79
8,020.43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67,746.45
32,405.23
35,341.22

四、增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增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1、赛轮香港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Unit 2, LG 1, Mirror Tower,61 Mody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注册证明书编号：2426420
成立时间：2016年9月1日
注册资本：17,401万美元（增资至66,291万美元的手续尚在办理中）
公司董事：刘燕华等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等
2、赛轮新加坡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727 CLEMENTIWEST STREET 2#01-280SINGAPORE(120727)
注册证明书编号：202107027H
成立时间：2021年2月26日
注册资本：17,440万美元（增资至66,330万美元的手续尚在办理中）
公司董事：谢小红等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等
（二）本次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单位：万美元

公司名称

赛轮香港

赛轮新加坡

CART TIRE

公告日注册资本

17,401
17,440
26,900

增资后注册资本

75,639
75,678
36,248

备注

增资前后，公司均持有其100%股权

增资前后，赛轮香港均持有其100%股权

增资前后，赛新加坡均持有其100%股权

注：赛轮香港、赛轮新加坡尚有增资手续正在办理中。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单体报表数据）:
1、赛轮香港
单位：万美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所有者权益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0
-63.87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33,789.25
1,391.48
32,397.76

2023年度（经审计）

0
510.20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8,713.24
1,174.25
27,539.00

2、赛轮新加坡
单位：万美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所有者权益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0
-11.27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7,893.92
270.95

27,622.97

2023年度（经审计）

0
-52.127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7,353.51
44.85

27,308.66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柬埔寨拥有丰富的建设及运营经验，本次“柬埔寨全钢子午线轮胎扩建项目”建设完成

后，CART TIRE将具备年产2,1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和年产330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的生产能力，
可以更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并进一步增强公司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能力，对提升企业竞争力、
扩大市场占有率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建设也将有利于提升公司产品销量、营业收入及利润，进而
提高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六、风险提示
未来国内外市场、融资环境与政策、国际政治环境及经济形势存在发生变化的可能，项目的投资

计划可能根据未来实际情况调整，存在不能达到原计划及预测目标的风险。公司将持续跟踪项目建
设及运营过程中遇到的各方面问题，并根据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有效解决。

本投资项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获得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发改、商务、外管等）的审批
或备案，项目规模和建设进度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柬埔寨全钢子午线轮胎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7日

证券代码：002480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1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转让川发兴能60%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23日召开2024年第九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川发兴能6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经评估备案的评估值人民币9,180.00万元为交易价格，向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发展（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四川发展引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引领资本”）转让所持有
的四川发展兴欣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发兴能”）60%股权。本次交易前，川发兴能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川发兴能股权，川发兴能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拟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川发兴能6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9）。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2025年 1月 6日，川发兴能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威远县行政审批局出具的《登记通知

书》。引领资本已根据双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向公司支付了全部
股权转让款人民币9,180.00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为川发兴能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敞口额度不超过
22,500.00万元授信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尚未解除。依据《附条件生效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约定，引领资本承诺在川发兴能60%股权交割后6个月内，配合公司完成解除公司对川发兴能提
供的担保。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一）威远县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内工商威）登字〔2025〕第40号《登记通知书》；
（二）交易双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公司收款回单。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6日

证券代码：002597 证券简称：金禾实业 公告编号：2025-001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
重新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禾实业”或“本公司”）及子公司安徽金轩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轩科技”）于近日收到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
安徽省税务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公布安徽省2024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名单的通知》，公司及子

公司金轩科技再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具体内容如下：
金禾实业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GR202434001176，有效期：三年。
金轩科技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GR202434001349，有效期：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公司及子公司金

轩科技将连续三年（即2024年、2025年、2026年）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即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公司及子公司金轩科技2024年度已按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
行申报和预缴，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不会影响公司2024年度的相关财务数据。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999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2025－001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批复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963号），批复内容

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本次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面

值余额不超过400亿元。
二、本次发行短期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期发行短期公司债券。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短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并按

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上述批复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短期公司债券发

行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6日

证券代码：002392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2025-002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民生证券股权
并认购国联证券发行股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4年8月8日，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洛阳利尔耐火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利尔”）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证券”）签署《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洛阳利尔拟以38,390.27万元的价格向国联证券出售所持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标的公司”）146,950,771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并以标的资产认购
国联证券新增发行的34,369,087股A股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近日，洛阳利尔所持民生证券股份已完成股份过户，认购的国联证券发行股份登记工作已于
2025年1月6日完成。截至2025年1月6日，洛阳利尔持有国联证券34,369,087股股份，不再持有民
生证券股份，本次交易已完成。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7日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5-001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之一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控股”）的通知，国轩控股向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资
管”）申请办理部分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国 轩 控
股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8,800,000
1,300,000
1,270,000
11,37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5.15%
0.76%
0.74%
6.66%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49%
0.07%
0.07%
0.63%

质押
起始日期

2023 年 1 月
5日

2023 年 8 月
24日

2024 年 1 月
31日

——

质押
解除日期

2025 年 1 月
3日

——

质权人

财通资管

——

2、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轩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国 轩
控股

李缜

李晨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170,751,887
103,276,150
28,472,398
302,500,435

持股
比例

9.48%
5.73%
1.58%
16.79%

本次变动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89,210,000
23,000,000

0
112,210,000

本次变动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77,840,000
23,000,000

0
100,84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45.59%
22.27%
0.00%
33.34%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4.32%
1.28%
0.00%
5.6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0
0
0
0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0
77,457,112

0
77,457,112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96.49%
0.00%
38.41%

注：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1,801,996,317股。
二、其他说明
1、控股股东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所持有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后续如

出现平仓风险，国轩控股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2、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质押股份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

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01101 证券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2025-001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
● 涉诉企业：原告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能源”“公司”或“原告”）；被告山

西中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中博”或“被告”）；第三人杭锦旗西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部能源”）。昊华能源和山西中博分别持有西部能源60%和40%股权。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昊华能源为本次诉讼案件原告。
● 涉案的内容：公司诉山西中博在西部能源股权转让过程中违反《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构成违

约给原告造成损失，并将西部能源列为第三人。
● 涉案的金额：公司请求判令山西中博赔偿原告损失108,520万元，以及原告支出的律师费和本

案诉讼费用。
● 一审判决书的主要内容：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目前尚无法判断对公司的

影响。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2023年12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公司诉山西

中博在西部能源股权转让过程中违反《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构成违约给原告造成损失，并将西部能
源列为第三人；公司请求判令山西中博赔偿原告损失108,520万元，以及原告支出的律师费和本案诉
讼费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开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法院已出具《民事判决书》（(2023)京01民初740号），现将一审判决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469,300元，由原告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目前尚无法判断对公司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月6日

证券代码：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银锡 公告编号：2025-02
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2月 21日、2024年 12月 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兴业银锡：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83）、《兴业银锡：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88）。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月6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月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月6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开始时
间2025年1月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1月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
束当日）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76号兴业大厦主楼十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吉兴业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内蒙古兴业银锡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363人，代表股份596,273,073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33.5808％。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人，代表股份 566,439,058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31.900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8人，代表股份29,834,015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1.6802％。

3、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361人，代表股份108,801,5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1275％。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79,127,5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56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357人，代表股份29,674,0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712％。

（八）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通知公告中明列的议案进行审议，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宇邦矿业8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587,376,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80％；反对8,687,8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70％；弃权20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9,905,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234％；反对 8,687,
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51％；弃权 208,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洋、李舒薇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03569 证券简称:长久物流 公告编号：2025-001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久集团”）持有公司股份371,240,5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51%；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59,400,
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42.93%，占公司总股本的26.41%。

● 控股股东长久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汇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汇瑾尊越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汇瑾尊越1号基金”）、上海牧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牧鑫鼎泰1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牧鑫鼎泰 1号基金”）、新疆新长汇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长
汇”）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28,859,0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05%；合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59,400,000
股，占所持公司股份的37.17%，占公司总股本的26.41%。

● 截至目前，长久集团所持股份的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被强制平仓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公司于2025年1月6日接到控股股东长久集团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质
长久集团于2025年1月3日将其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53,366,44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3,366,444股

14.38%
8.84%

2025年1月3日

371,240,533股

61.51%

长久集团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后若再发生质押事项，后续将根据实际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
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长久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股 东 名
称

长 久 集
团

汇 瑾 尊
越 1号基

金

牧 鑫 鼎
泰 1号基

金

新长汇

合计

持股数量

371,240,533

30,200,000

21,114,000
6,304,472

428,859,005

持股比
例

61.51%

5.00%

3.50%
1.04%
71.05%

本次解质前
累计质押数

量

212,766,444

0

0
0

212,766,444

本 次 解 质 后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159,400,000

0

0
0

159,40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42.93%

0

0
0

37.17%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26.41%

0

0
0

26.4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0

0
0
0

长久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还款来源主要为营业利润、上市公司股票分红、
投资收益等，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相关风险可控。若公司股价波动触及
警戒线或平仓线，长久集团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偿还等。长久集团部
分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

上述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88068 证券简称：热景生物 公告编号：2025-002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保障股份回购方案的顺利实施，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

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
年1月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议案》，

同意将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人民币45.00元/股（含）调整为人民币82.69元/股（含）。

● 除上述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外，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均保持不变。

● 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45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8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次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3个月内。

本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1月 15日、2024年 11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3）、《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7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开始实施回购。

三、本次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原因及主要内容

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股份方案拟定的回购价格上限，致使公司可实施回购窗口

较短，导致回购方案尚未实施。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同时为

了保障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顺利实施，有效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公司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

人民币45元/股（含）调整为人民币82.69元/股（含）。

四、本次回购股份方案调整的合理性、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本次方案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

——回购股份》《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综合考虑证券市场变化以及股份回购进展等因素，将股

份回购价格上限调整为人民币82.69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议案》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五、本次回购股份方案调整对公司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及股东权益等产生的影响说明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调整有利于保障公司回购股份事项的顺利实施，不存在对公司债务履行能

力、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存

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回购股份方案调整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1月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份回购价

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将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人民币45.00元/股（含）调整为人民币82.69元/股（含）。

除上述调整外，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相关风险提示

如回购期限内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则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

险。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88766 证券简称：普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1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月1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7亿元（含本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将随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需
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用于公

司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
常进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普冉半
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03）。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实际使用2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对资金进
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正常进行。

截至2025年1月6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相应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7日

证券代码：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25-001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监事徐伟钰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徐伟钰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且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徐伟钰先生的辞职不

会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职工代表
监事的比例亦不低于三分之一，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伟钰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
事项。

徐伟钰先生任职期间在公司规范运作、防范风险、内控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此表
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七日

股票代码：603993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2025—001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主要产品产量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初步核算，现将2024年度主要产品产量情况公告如下：

主要产品

铜金属

钴金属

钼金属

钨金属

铌金属

磷肥

单位

吨

吨

吨

吨

吨

万吨

2024年全年产量

650,161
114,165
15,396
8,288
10,024
118

2023年全年产量

419,539
55,526
15,635
7,975
9,515
117

同比变动

55%
106%
-2%
4%
5%
1%

本公告所涉产量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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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批复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1月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同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4〕1962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20亿元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期发行科技创新公司

债券。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

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注册批复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

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7日


